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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8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說  明：1. 本公司一Ｏ八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編竣並提

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業經日正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枝凌會計師

及陳燦煌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並出具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連同營業報

告書、盈餘分配表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在案。 

        2.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一，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三及附件四。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32,372,452 權(含電子投票 292,08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32,245,401 權 

(含電子投票 165,034 權) 

99.60% 

反對權數 110,037 權 

(含電子投票 110,037 權) 

0.34% 

無效票權數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數 17,014 權 

(含電子投票 17,014 權) 

0.05%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8 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民國 108 年度稅後淨利計新台幣 53,697,651 元，擬具盈餘分配表，

請參閱附件五。 

2.本公司擬自 108年度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現金股利新台幣35,704,200元

(即每股配發新台幣 0.7 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

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3.本次盈餘分派案，嗣後如因本公司買回庫藏股或因員工認股權之行使，而

須註銷股份或發行新股，致影響本公司流通在外股份總數時，擬授權董事

會依本次股東會決議之普通股擬分配盈餘總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

流通在外股份之數量，調整分配比率。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32,372,452 權(含電子投票 292,08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32,155,401 權 

(含電子投票 75,034 權) 

99.32% 

反對權數 200,037 權 

(含電子投票 200,037 權) 

0.62% 

無效票權數 0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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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未投票權數 17,014 權 

(含電子投票 17,014 權) 

0.05% 

         

伍、討論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配合法令規定及符合公司實際需要，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 

決  議：經投票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32,372,452 權(含電子投票 292,08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32,155,401 權 

(含電子投票 75,034 權) 

99.32% 

反對權數 200,037 權 

(含電子投票 200,037 權) 

0.62% 

無效票權數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數 17,014 權 

(含電子投票 17,014 權) 

0.05% 

 

陸、臨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臨時動議提出。 

柒、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12 分，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過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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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博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8 年營收淨額新台幣 1,180,354 仟元，較 107 年 1,165,521 仟元增

加 1.27%，108 年稅後淨利為 72,260 仟元，較 107 年 53,996 仟元增加 33.82%。 

（二）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度 

       項目 

108 年度 107 年度 增(減)﹪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淨額 1,180,354 1,165,521 1.3%

營業毛利 461,393 432,906 6.6%

營業淨利 84,880 69,526 22.1%

稅後淨利 72,260 53,996 33.8%

獲 

 

利 

 

能 

 

力 

  

資產報酬率(%) 5.06 3.79 33.5%

股東權益報酬率(%) 8.47 6.18 37.1%

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16.64 13.43 23.9%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16.94 13.31 27.3%

純益率(%) 6.12 4.63 32.2%

每股盈餘(元) 
追溯前 1.05 0.71 47.9%

追溯後 1.05 0.71 47.9%

    註：以上係 108 及 107 年合併財務報表資料 

 

        

    

 

 

 

 





6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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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博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號碼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第二條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

人、變更章程、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

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六、發

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

處理準則第五十六條之一

及第六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不

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更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事競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

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易法第二

十六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六、發行

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

十六條之一及第六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

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

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

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

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

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不得再

以臨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

期。 

配合法令

修訂。 

第十二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

採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

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

會召集通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行以電子

方式並得採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

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

會召集通知。 

配合法令

修訂。 

第十四條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

年、月、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領及其結果記載

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領及表決其結果（包含統計之

權數）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揭露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數。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配合法令

修訂。 

 


